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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我国在奥运会上取得的金牌总数总体上是不断增加的（除 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5枚金牌），到2004

年雅典奥运会达到了32枚，紧随美国之后。金牌继续增加下去的可能性有多大？增加金牌的成本有多大？ 2012年奥运会怎么办？2016

年及今后的奥运会怎么办？ 

  2008年以后中国体育向何处去？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因为多年来对全运会是否应该继续，对“奥运战略”和“全运战略”乃至

“省运战略”之类的讨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大众体育需求矛盾的突显以及我们在研究和管理工作中面对的许多实际问题，促使我们要

重新审视中国体育今后的走向问题。   

1 从悉尼奥运会到北京奥运会 

  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未果，但申办形成的“奥运热”极大地唤起了中国人对“在中国举办一次奥运会”的渴望。这是

对1908年《天津青年》的署名文章中提出的“中国何时能参加奥运会”和“中国何时能举办一次奥运会”的“百年疑问”的回答。也

被称作“圆了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 

  1974年10月，在只有前苏联莫斯科和美国洛杉矶两个城市申办1980年奥运会的情况下，国际奥委会第75届会议决定，由莫斯科承

办第22届奥运会。1978年国际奥委会雅典会议决定，由唯一申请城市美国洛杉矶承办1984年第23届奥运会。 

  申办城市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因为奥运会的花费是巨大的。如1972年，慕尼黑花了10亿美元；1976年，蒙特利尔花了20多

亿美元；而 1980年，莫斯科竟花了90多亿美元。洛杉矶奥运会是1896年奥运会创办以来首次由民间承办的运动会，既无政府补贴，又

不能增加纳税人负担，加之美国法律还禁止发行彩票，一切资金就都得自行筹措。尤伯罗斯任主席后，面临的第1个难题是经费来源。

尤伯罗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使组委会的工作井井有条，一切如愿以偿。洛杉矶奥运会原计划耗资5亿美元左右，后来不仅没有出现

亏空，而且有盈余。据1984年12月19日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公布的材料，盈利为 2.5亿美元。尤伯罗斯不仅为民间承办奥运会开创了先

例，他的成功还使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从中得到了鼓舞和启迪，对以后奥运会能在更多国家举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参加的7次奥运会，已经有效地展示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但在备战奥运会和实施“奥运战略”过程

中，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第1，“奥运战略”与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实施“奥运战略”的过程中，其实还有“突出重点、缩短战线”和“全国一盘

棋、训练一贯制”等一系列政策性措施。 

  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就竞技体育而言，需要有社会对运动员队伍的持续不断的支持，包括独生子女家长将对子女的成长期望

指向从事运动员这一职业。 

  运动员这一职业是一种“中继性”职业，因为新老更替频繁是运动员队伍的特点，也是竞技体育保持活力的需要。由于我国训练

体制的特点，大多数运动员在训练期间都存在文化学习时间不足和学习内容不连贯问题。他们在运动生涯结束后，知识结构与同龄人

相比存在缺陷。退役运动员在重新择业时，常常陷入困境，致使许多人退役多年仍“闲居”在家。目前我国各省市均有一批退役运动

员处在“待分配”状态。今后运动员的后备力量大多数将来自独生子女家庭，退役运动员“出路不畅”问题，将严重影响运动员后备

力量的来源。 

  目前我国在解决退役运动员安置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尚不足以解决体育系统中绝大多数运动员的“再就业”问题。 

  2002年9月，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和劳动保障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

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从4个方面12项内容提出了原则意见。这一举措，为解决退役运动员

的安置问题将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意见》第7条提出的“鼓励运动员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并通过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就业。获得全国

体育比赛前3名、亚洲体育比赛前6名、世界体育比赛前8名和获得球类集体项目运动健将、田径项目运动健将、武术项目武英级和其他

项目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的运动员，可以免试进入高等学校学习，高等学校还可以通过单独组织入学考试、开办预科班等形式招收运

动员入学。”这一措施对“尖子”运动员确实起到了解决后顾之忧的作用，但是，绝大多数运动员难以达到这些要求，也就不能享受

这些待遇。 

  《意见》第8条提出的“获得全国体育比赛前3名、亚洲体育比赛前6名、世界体育比赛前8名和获得球类集体项目运动健将、田径

项目运动健将、武术项目武英级和其他项目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的运动员，经体育部门推荐，高等学校考察，可安排到高等学校从事

体育教学等工作。”这仍然是想解决“尖子”运动员的问题，且较第7条更优惠，因为可免去入学问题，直接成为高校教师。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11条对教师资格有着明确规定：“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

而且各地对不同层次的学校教师学历要求逐渐提高。《立法法》第5章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

章。”因此，只有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相应条款，或者重新颁布适用于这些条款的国家法律，否则，这一意见应该不能

付诸实施。因为《立法法》同时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

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即同一内容上“新法管旧法”。而且高等学校的

教师岗位和教师的职称考核与晋升，也存在激烈的竞争。既对教师有教学要求，同时也要求教师从事科研工作，并且科研工作已成为

考核教师的“硬指标”，运动员直接从事高校教师工作，恐怕难以适应这种竞争而处于不利境地。  

  如前所述，在退役运动员安置问题上，尽管我国各级政府和运动员本人均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没有从整体上解决这一人群的实



际问题。这里，我们不得不将视角放在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专业队体制上，在“三级训练网”式的训练管理体制下，运动员从小就进入

专项训练，在心理及生理上逐渐适应了紧张、大强度和单调、枯燥的训练生活，但对文化学习的关注程度却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淡化

了，这为他们若干年退役后的再就业埋下了苦涩的伏笔。 

  运动员在“全国一盘棋”、“训练一贯制”和“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氛围中，目标直指各项赛事的冠

军，但冠军只有一个。因而绝大多数运动员直至退役时可能也没尝到冠军（尤其是大赛冠军）的滋味。由于竞技体育中训练结果——

竞赛胜负的不确定性，尽管运动员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牺牲了诸如个人爱好、文化学习时间甚至个人健康，但往往在比赛中还是难以

问鼎冠军和取得优异成绩，也导致他们在退役时难以获得较为称心的工作。 

  在专业队体制下，运动员所处的训练系统（体工大队）有如一个“单位”，其管理内容也包容在单位制中。在严格意义上说，我

们几乎所有运动员都带有职业运动员的色彩，因为他们通过从事专项运动训练获得生活来源，直至他们退役。只不过与现在的职业运

动员相比，收入多少不同而已。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单位作为一个“小社会”，与社会中其他形式的单位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些许不

同的是，运动员的“退休”（退役）年龄较其他单位要早，而且“退休”（退役）后需要重新就业。其他单位中“养”退休职工的现

象在体工队中也类似地存在着，就是说，各省体工队要养着一批退役运动员。 

  综上所述，在现行体制下，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解决退役运动员安置问题，要着眼于对所有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尤其是加强少年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刻不容缓。而解决这一问题，

是体育系统难以承担的。必须依靠教育系统的参与，按照教育规律和运动技能的形成规律，在解决学习文化知识与掌握运动技能矛盾

的前提下（学训矛盾），提高运动员队伍的文化水平。这一问题既涉及到运动训练的科学化，即实现训练时间与训练质量的最佳组

合，又要求合理安排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包括课程设置、学习时间的分配等。 

  第2，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地方政府对竞技体育的支持，依靠“全运战略”和4年一届的全运会，各地体育主管部门得到了地方政

府为参加每届全运会“保X争 X”的目标做出的有些是明知无望但又不得不为之的巨额经费投入。而目前国内大多数省份能用于发展

体育事业的经费与当地体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存在较大差距，有限的经费只能重点投放在指标明显的一些竞技体育项目上，即便主观上

有发展群众体育的良好愿望，也“心有余而力不及”了。而在发展竞技体育方面，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时甚至不择手

段。 

  1997年以来，我国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8平方米，增长为2002年的22平方米，居住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同期我国体育

场馆的增加幅度却不尽人意。截止至1995年底，我国共有各类体育场馆615693个（其中篮球场约占70%），1996年新增317个，1997年

再增715个，目前我国体育场馆约7万余个，但分布不均和闲置浪费并存。 

  尽管体育法及其他相关法规对体育场馆的建设及维护作出了规定，但在近些年如火如荼的住宅小区建设中，修建或留置体育设施

和用地却是那样艰难，这无疑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区体育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有些省市在面向大众的体育设施十分紧缺的情况下，

却不惜耗费巨资修建面向高消费阶层的高尔夫球场。有的欠发达省份也耗资10亿元人民币修建“省内最高规格的18洞国际标准高尔夫

球场”，且这样的球场在该省“并不是第1个”。而该省一所重点大学酝酿了10余年的体育馆，至今尚未动工。试想若以3000万元人民

币建一座面向社会的体育馆，这10亿元乃至加上那“不止一个”的高尔夫球场的造价，至少可以为该省增加几十座甚至更多的体育场

馆，群众会更方便，老百姓会更高兴。 

  第3，在这种情况下，被誉为“利国利民、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全民健身，至少在地方政府的实际工作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

了。这一点，我们将群体部门和竞技体育部门的工作情况稍作对比就不难得出结论。尽管在各种文件和领导讲话中，二者“孰重孰

轻”的问题“不相上下”。 

  一个国家举全国之力将竞技体育（主要是奥运会项目）作为重点，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举国体制”因此也被不少国家所羡

慕。但这往往出现在每届奥运会结束后对各国体育体制的讨论中。多数国家在发展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过程中，明显突出了大众体

育的地位。因为，它关系一个国家的公民整体素质的基础，尽管不像金牌数那样可以简单统计，但二者的成本与效益的比较意义是不

可相提并论的。   

2 2008年后中国体育的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成

功经验也为体育改革提供了借鉴。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和其后世界体育格局发生的变化，促使我们为谋划今后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大

计作出深刻思考。据此，2008年后中国体育可能出现如下一些变化趋势： 

2.1 在201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将更上一个台阶，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各个领域统一都要这个目标上，并为此调

整和完善各自的管理体制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在这一背景下，加上北京奥运会形成的“体育热”的余温，大众体育将出现

一个高潮，京、津、沪及一些中心城市尤甚。同时，这一期间将进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并且仍然要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围绕

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形成的体育管理体制将出现松动，体育改革被迫进入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职能、机构、编

制问题（“三定方案”）将进一步理顺；在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格局中，“社会办”的成分将逐渐加大，国家对体育事业发展的

宏观调控机制开始形成；中国奥委会的实体化问题将提上议事日程，部分难以推向市场的运动项目尚要依靠国家“保护”得以发展，

竞赛表演市场趋于规范。 

2.2 由于“奥运战略”和与之相应的政策措施对地方政府及体育主管部门的激励作用弱化，评价地方政府的体育工作指标将向大众体

育倾斜；政府应该逐步摆脱对具体的体育事务的干预，逐渐由扶持协会或联盟过渡到完全由后者在中国奥委会的指导下全权处理各自

的内部事务。 

2.3 提高运动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刻不容缓。在一部分优秀运动员通过职业化提高了社会地位（主要是经济地位）的同时，绝大多数运

动员仍然面临着难以被社会认可的境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就业压力不减的情况下，退役运动员基本没有择业优势。“三级训练

网”必须打开，将培养运动员放在义务教育乃至整个学校教育体系中，这一任务将主要由教育系统承担。不排除部分运动员仍然从小

接受专业训练，依托俱乐部成为职业运动员，这要取决于家长和社会选择。国家对优秀运动员的“特殊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运动

员队伍的受教育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体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的改革促使包括体育在内的各个领域与之适应。为使下一轮政府机构

改革中体育仍有一席之地，或是仍能显示其重要地位，清醒地认识并及早解决现行体育领域中的各种问题，不仅是研究者的责任，管

理者也责无旁贷。   

  作者：金育强（湖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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